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

教師請代課申請單

調課單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

	假別
	

	事由
	

	起迄日期
及時數
	自   年  月 日中午 時

至   年 月 日下午 時
	共半日　　小時

	教務主任
	
	教學組
	

	會辦單位
	學務處

	班級
	調課後

授課時間
	請假教師授課科目
	原授課時間
	代課教師（簽名）
	備註

	
	日期
	星期
	節次
	
	日期
	星期
	節次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

一、教師應在請假前主動與教學組及調代課教師商妥課程調補事宜。

二、導師請假須會辦學務處，並安排代理導師。

